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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夏区“林长+河湖长”协作机制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区林长制各联系单位，区河湖长制各联系单位，各国有林场：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国家及省、市、区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河湖长制的决策部署，现将《江夏区“林长+河湖长”协作机制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武汉市江夏区林长制办公室　武汉市江夏区河湖长制办公室

                　　        2025年8月5日
江夏区“林长+河湖长”协作机制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林长制、河湖长制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协调解决林、水领域共性问题，实现“两长”融合发展，结合江夏区森林湿地、河湖分布特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湖北省河湖长制工作规定》《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推动林长制、河湖长制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转变，为江夏区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立区”战略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二、工作目标

构建“林长+河湖长”协同高效的协作机制，推进区级林长、河湖长及联系部门一体化巡查，加强区林长制办公室、区河湖长制办公室日常联动，形成“管护共谋、信息共享、问题共商、治理共推”的工作合力，提升森林湿地、河湖水域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为江夏区建设“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生态典范区筑牢制度根基。

三、组织形式

构建“林长+河湖长”联合工作体系。区林长制办公室与区河湖长制办公室应建立常规沟通机制，确保至少有一名专职人员负责双方的对接与联络，以便协同推进相关工作。

四、协作机制

（一）定期会商机制。区林长制办公室和河湖长制办公室定期举行联席会议，以安排和部署林长制与河湖长制的协作事宜，研究相关任务、规划制度政策以及工作措施，并协调解决林业湿地与河湖水域的共性问题。对于出现的重难点问题，区林长制办公室和河湖长制办公室会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向区级林长和河湖长汇报。随后，区级林长和河湖长将进行会商研究和协调调度，以确保工作的有效落实。

（二）信息共享机制。区林长制办公室、河湖长制办公室及各职能部门应拓展信息共享渠道，及时交流共享关于森林湿地河湖管理保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涉及森林湿地河湖管理保护的违法案件和行政执法相关信息、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所需协调的具体事项以及其他双方共管协作的信息等。各级林长、河湖长及护林、护河管理员在日常巡护过程中，一旦发现涉及森林、河湖生态保护的问题，应立即进行汇报。

（三）巡查联动机制。充分调动林长、河湖长的协调联动功能，开展联合巡查调研活动，以解决协同共治过程中的关键难题。在重点生态区域、案件频发区域组织联合执法行动，构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建立并完善网格化联合巡查管护体系，动员护林员、河湖巡查员进行常态化的巡查和动态监控，确保责任明确到每个区域、监管覆盖到每个层面、管护落实到每个具体点。

（四）共建共治机制。区林长制办公室与河湖长制办公室应依据短期与长期的工作目标，针对林草湿地资源的保护、国土绿化以及水质提升等关键任务，加强组织协调与督办工作，全面推动森林、水资源、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持续提升我区森林湿地、河湖水域的生态环境质量，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五）联合督办机制。坚持“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实事求是”的原则，增强对重点任务的督查力度，构建起上下贯通、横向协作、多方参与、共同管理的联合督办体系。对于损害林业湿地、水资源等突出问题，以及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资源保护关键难题，或由区级林长、河湖长指派的重大事项，区林长制办公室或河湖长制办公室应负责召集，协调相关部门依据法定职责执行专项行动，或实施挂牌督办、联合督办。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体系，逐步完善“河湖长+林长”协作的组织制度，推动“两长”联动工作，增进协调与沟通，切实提升保护水资源与维护绿色环境的责任感。强化组织领导，优化工作策略，全面规划林业与水资源保护及发展事宜，确保各项关键任务得以落实，为“两制协同、双长联动”提供坚实保障。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需切实履行林业及水资源保护的主体责任，加强巡林、巡湿、巡河、巡湖等职责的执行力度，适时组织林业湿地、水域领域重点工作会议，落实定期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确保林长制、河湖长制得到有效实施。

（三）创新工作举措。坚定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的理念，区林长制办公室与河湖长制办公室要各尽其责、相互借鉴经验，实施联合巡查，共同构筑生态防线，汇聚社会力量以保护水资源和绿化环境。探索构建衔接紧密、运作高效的制度架构，协同推进各项任务的实施。

（四）强化宣传引导。积极推进林长制、河湖长制的联合宣传教育工作，在湿地日、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世界森林日、植树节、中国水周、爱鸟周等关键时间节点，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资源，广泛开展宣传报道活动，有效提升公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热情，积极营造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江夏区林长制办公室、江夏区河湖长制办公室  2025年8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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